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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原因

為配合OECD『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』
行 動 十 三 - 國 別 報 告 (Country-by-
Country Reporting)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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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母實體–相關法例

第21/2019號法律

修改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

第5/2017號法律

稅務信息交換法律制度

第1/2020號行政法規

跨國企業集團經營活動紀錄的規定



生效日期

 修改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2019/51/lei21_cn.asp

生效日期：2020/01/25
 跨國企業集團經營活動紀錄的規定

https://bo.io.gov.mo/bo/i/2020/03/regadm01_cn.asp

生效日期：2020/01/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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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母實體 - 定義

跨國企業集團的一成員實體同時符合：

持有其他成員實體的充分利益

須按會計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

沒有被其他成員實體直接或間接持有
上述所指的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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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母實體–一般情況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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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終母實體

註：上述示例僅屬一般情況，有關控制的概念及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以第44/2020號
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附件《國際財務告準則第10號–合併財務報表》為準。



最終母實體–稅務組別

 最終母實體屬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

 須透過A組M/1式申報書申報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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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第四條第二款c)項



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

符合或不再符合最終母實體，須自事實發生起90
日內向財政局作書面通知，通知書可於財政局網
頁下載。 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第四條第七款

法律生效前已是最終母實體的所得補充稅B組納
稅人，須於法律生效日起90日內通知本局，並於
2020年度被自動列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。

違反上述通知義務，罰款澳門元100至2,000元。
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第六十六條第三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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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書可於財政局網頁下載﹕
http://www.dsf.gov.mo/download/AEOI/sampleform/CP_Comunicacao_declaration.pdf

最終母實體–通知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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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指引可於財政局網頁下載﹕
http://www.dsf.gov.mo/download/AEOI/sampleform/CP_Comunicacao_declaration_instrucoes.pdf

最終母實體–通知書(填表指引)



最終母實體–遞交通知書

財政局大樓第二服務中心

政府綜合服務大樓稅務接待

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稅務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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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一﹕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

法律生效（2020/01/25）前已符合作為
最終母實體

九十日內（即2020/01/25至2020/04/23）
向財政局作出書面通知

 2020年度被自動列為所得補充稅A組
納稅人

註：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，於自2020年1月25日(法例生效日)至2月28日期間內成為最
終母實體的納稅人的通知期限，將酌情延長至2020年5月29日。

12



例一﹕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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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/20204/20203/20202/20201/20202019

2020/01/25
(法律生效日)

2020/4/23
(最後通知日)

已成為最終母實體
法律生效日起90天內

通知財政局

2020年起自動成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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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一﹕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(續)



補充義務的指定金額

 如最終母實體在報送財務年度的上一
財務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的總收益達
到澳門元70億元，須履行補充義務。

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第十八-A條第一、二款

及第1/2020號行政法規

 否則僅須履行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
及成為A組納稅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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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義務

補充義務包括﹕

1. 文件備有義務

2. 文件報送義務

3. 文件保存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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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文件備有義務

最終母實體須準備報送財務年度*所涉
的下列文件：

A. 總體檔案 (行政法規附件一)

B. 本地檔案 (行政法規附件二)

C. 國別報告申報書 (行政法規附件三)

*首個報送財務年度為201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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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總體檔案

顯示集團的業務性質，轉讓定價政策、
其全球收入分佈和經濟活動：

組織架構 (圖表)

業務

無形資產

成員實體之間的財務活動

財務狀況及稅務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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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本地檔案
顯示成員實體與其他關聯公司交易的資料

 本地成員實體：本地成員實體的架構圖、業務
及業務策略、主要競爭對手列表。

 受控交易：交易背景、支出及收入、關鍵協議
的副本等。

 財務資料：財務報表、應用轉讓定價方法的資
料及分配表等。

註：本地檔案並無另設門檻，只有達到門檻的最終母實體須備有其本
地檔案，其他本地成員實體毋須備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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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國別報告申報書

以稅務管轄區為劃分基礎，資料包括：

 收入

 利潤

 繳稅金額

 特定的經營活動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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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別報告申報書–表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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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別報告申報書–表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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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別報告申報書–表三



通知-文件備有義務

須於報送財務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通知
財政局已履行有關文件備有義務。

通知書可於財政局網頁下載
http://www.dsf.gov.mo/download/AEOI/sampleform/CP_Comunicacao_declaration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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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﹕通知-文件備有義務

成為最終母實體日期﹕

2018/01/01
報送財務年度﹕

2019/01/01 – 2019/12/31
遞交通知書期限（文件備有義務）﹕

2020/01/01 – 2020/03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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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，財務年度結束日為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
29日的最終母實體文件備有義務通知期限，將酌情延長至2020年5月29日。



例二﹕通知-文件備有義務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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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2018

2018/01/01
成為最終母實體

2020/01/01~2020/03/31

1/2020 2/2020 3/2020

90天內通知財政局

2020/3/31
(最後通知日)

報送財務年度
2019年1~12月

2019/12/31
財務年度結束

2018年
合併財務報表
總收益達

澳門元70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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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二﹕通知-文件備有義務(續)



2. 文件報送義務

如最終母實體在報送財務年度的上一財
務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的總收益達到澳
門元70億元，須提交：

國別報告申報書

自報送財務年度結束翌日起12個月內

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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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三﹕文件報送義務

報送財務年度﹕

2019/01/01 – 2019/12/31
提交國別報告申報書﹕

2020/01/01 – 2020/12/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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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三﹕文件報送義務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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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2018

2018/01/01
成為最終母實體

2020/01/01~2020/12/31

1/2020 12/2020

報送國別報告申報書

2020/12/31
(最後報送日)

報送財務年度
2019年1~12月

2020/1/1
財務年度開始

2020

2018年
合併財務報表
總收益達

澳門元70億元



例四﹕文件報送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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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年

第2年財務年度開始~結束

第2年
財務年度開始

報送國別報告申報書

第2年
財務年度結束
(最後報送日)

報送財務年度
第1年

第2年
財務年度開始

第1年

第2年 第2年
財務年度結束

第0年之
合併財務報表
總收益達

澳門元70億元



國別報告申報書報送方式

檔案要求﹕

以指定XML檔案格式報送

檔案須電子簽署及加密

用戶登記﹕

預約辦理『國別報告自動交換系統』
用戶申請手續

預約/查詢電話8599 08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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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文件保存義務

自報送財務年度結束翌日起七年內，
妥善保存：總體檔案、本地檔案、 國
別報告申報書等組成文件及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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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義務的委託

 補充義務可由服務提供者執行。

 倘由服務提供者執行文件報送義務，
須於申請系統用戶時提交《委託書》。

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第十八-A條第三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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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義務罰則

違反任一補充義務，罰款：

 澳門元100至10,000元
 澳門元1,000至20,000元(故意)

《所得補充稅規章》第六十六條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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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

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and Country-by-Country 
Reporting - Action 13: 2015 Final Report
https://www.oecd.org/tax/transfer-pricing-documentation-and-country-by-country-reporting-action-13-
2015-final-report-9789264241480-en.htm

Country-by-Country Reporting: Handbook on Effective 
Implementation
https://www.oecd.org/tax/beps/country-by-country-reporting-handbook-on-effective-implementation.pdf

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ry-by-Country 
Reporting
https://www.oecd.org/ctp/guidance-on-the-implementation-of-country-by-country-reporting-beps-action-
13.pdf

Common Errors Made by MNEs in Preparing Country-by-
Country Reports
https://www.oecd.org/tax/beps/common-errors-mnes-cbc-reports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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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途徑

電話：8599 0882、2833 6886
電郵：niti@dsf.gov.mo
網頁：www.dsf.gov.mo/AEOI/CbC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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